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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

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丽霞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6人，代表股份3,099,884,0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3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911,833,6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005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661人，代表股份 1,188,05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02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661人，代表股份 707,
446,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733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人，代表股份 18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658人，代表股份707,26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730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6,729,752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
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02,6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1％；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3％；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64,9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8％；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7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8,0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2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7,5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599,3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5％；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61,6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76％；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7％；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89,503,7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1％；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066,03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27％；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5％；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Grifols,S.A.回避了表决，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474,578,052
股，Grifols,S.A.回避表决股份数为437,069,656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178,38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8％；
8,030,628股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8％；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59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2％；
8,030,6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380,6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4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7％；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1,373,1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4％；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935,4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0％；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5％；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140,7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7％；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703,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28％；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9％；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73,0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4％；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4％；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035,3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97％；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2％；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1％；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1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618,7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1％；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81,0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03％；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强、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04月 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珠

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公司定于

2025年05月2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14:30；
2、召开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新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203,858,2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2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02,901,9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58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代表股份956,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8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7人，代表股份1,044,32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8,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人，代表股份956,22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案1.00《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9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629％；反对9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4％；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9％；反对9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16％；反对9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67％；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反对8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012％；反对8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8％；弃权3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0％。

提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反对8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012％；反对8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10％；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5.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6％；反对9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150％；反对9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71％；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6.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8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33％；反对8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8％；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7.00《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1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0,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170％；反对 10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52％；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8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33％；反对8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8％；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提案9.0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9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3,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097％；反对9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4％；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绮红、魏海莲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股票代码：001316 股票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2025-022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16）。

（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390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俊锋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676,31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519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54,75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2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925,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931,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5,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中，公司董事刘宇仑先生、独立

董事刘迅先生、监事赵淑琴女士、职工代表监事彭春辉先生通过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钟婷律师和覃国飚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弃权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92％；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0％；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关联股东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刘俊锋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 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钟婷律师和覃国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2025-023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洪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2人，代表股份45,082,700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647%（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7,796,97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56,7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146,540,276股）。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0,662,1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748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0 人，代表股份 4,420,60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6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01人，代表股份4,420,700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68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7%；反对39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68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16%；反对39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4%；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4,68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7%；反对39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66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39%；反对396,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1%；弃权2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7%；反对39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924%；反对 3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65%；弃权 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3%；反对395,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471%；反对 3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65%；弃权 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81%；反对396,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4%；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059%；反对39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2%；弃权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7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4%；反对401,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6%；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567%；反对 40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23%；弃权 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王智律师、马龙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2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5
13
282
286

372,982,075
334,001,983
38,980,092
41,706,225
49.7373%
44.5393%
5.1980%
5.5615%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钟滔律师对本次

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武商集团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武商集团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武商集团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武商集团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

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

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新襄阳武商MALL项
目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及修
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投票结果

同意

票数

369,909,968
369,909,968
369,995,568
370,018,848
370,210,248
38,934,398
369,629,968
369,654,368
367,126,168

35,850,318

370,105,568
38,829,718

369,909,968

比例

99.1763%
99.1763%
99.1993%
99.2056%
99.2568%
93.3540%
99.1013%
99.1078%
98.4300%

85.9592%

99.2288%
93.1029%

99.1763%

反对

票数

2,204,707
2,204,707
2,192,407
2,167,527
2,210,527
2,210,527
2,557,807
2,604,407
5,821,507

5,821,507

2,192,407
2,192,407

2,204,707

比例

0.5911%
0.5911%
0.5878%
0.5811%
0.5927%
5.3002%
0.6857%
0.6983%
1.5608%
13.9583

%
0.5878%
5.2568%

0.5911%

弃权

票数

867,400
867,400
794,100
795,700
561,300
561,300
794,300
723,300
34,400

34,400

684,100
684,100

867,400

比例

0.2326%
0.2326%
0.2129%
0.2133%
0.1505%
1.3458%
0.2130%
0.1939%
0.0092%

0.0825%

0.1834%
1.6403%

0.2326%

审议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议案9经股东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钟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7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29,976,23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798,574.3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新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元；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54元/股。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沪港通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4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6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8-83967182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